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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财〔2021〕13号
六安市叶集区财政局
关于批复2021年区直部门预算的通知
区直各部门、单位：
全区2021年财政预算已经区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有关规定，现将2021年部门预算批复给你部门（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依法依规组织收入
各部门、单位（以下简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预算法、安徽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做到应收尽收，不得少收、不收收入，不得隐瞒、转移收入，也不得虚增、虚列收入，并按照规定的科目、级次、缴交方式，及时足额上缴区财政，对非政策性因素形成的短收，将相应调减部门单位预算支出。
强化预算执行管理
各部门要严格执行经区人大审查批准、区财政批复的预算，履行好部门预算执行主体责任。要加强预算执行事前规划，严格按照部门预算指标结合实际编制分月用款计划，基本支出按序时进度申报，项目支出按项目实施情况申报。部门年初没有细化的区级项目预算，应于6月底前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和单位，7月底前仍未落实的全部收回预算。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科学合理安排支付计划，依法依规加快支出进度，确保预算支出进度6月底前不低于50%，11月底前不低于90%，对支出进度慢的单位和项目将视情收回预算资金并按一定比例调减下一年度预算安排。要全面做好预算绩效管理，确保完成批复的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各部门要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严格落实区委区政府转发《中共六安市委办公室  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加强厉行节约的通知》要求，完善机制，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确保15条禁止类、严控类、压缩类工作任务落地生根。要做到“预算一年、一年预算”，除应急救灾及经区委区政府批准的特殊事项外，原则上区财政不受理、不办理追加预算经费。区财政局将于2021年11－12月组织专门力量对预安排的2021年部门项目预算（详见部门项目预算批复表）执行结果进行专项审核，并按规定口径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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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批复和公开预算
各部门要于2021年3月10日前将预算批复至所属预算单位，并将批复文件抄送区财政局。部门预算批复表为2020年财政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部门预算模块报表管理中的2021年预算批复表。各部门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落实部门预算公开主体责任，要扎实做好预算公开工作，除涉秘信息外，按照统一的公开内容、公开范围、公开方式应于2021年3月15日前在区政府网站、部门门户网站公开本部门预算，并对所公开预算的及时性、完整性和细化程度负责。对预算公开专项检查发现问题未如期整改到位，以及因预算公开不力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部门，将适时提请区政府进行约谈。
附件：2021年区直部门预算批复表（分单位发放）
六安市叶集区财政局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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